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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2026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
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3]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加快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《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》，持续完善轻工领域标准体系建设，充分发挥标准在促进轻工业转型升级、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、满足人民消费需求中的引领作用，依据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要求，我会决定开展2026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立项原则
（一）申报的标准项目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，填补现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空白，或者技术指标高于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（二）重点支持绿色制造、智能制造、节能降碳、数字转型、质量提升等方向的标准项目；鼓励先进适用的科技创新成果形成标准，促进科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；鼓励成熟的、原创性企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转化为团体标准。
二、申报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5]（一）申报单位应具备与申报标准相关的技术基础和研究能力，并负责落实制定标准必要的组织、人力和经费等保障，确保项目顺利进行；标准主要起草人应具有较丰富的标准化工作经验，具备所申报标准项目的编制能力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4]（二）凡提出的立项项目，申报单位应了解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发展和标准化的现状，对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、必要性和可行性、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、国内外情况等进行必要的前期研究，并填写“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”（附件1）和“团体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”（附件2）加盖公章，电子材料发至qgbz452@163.com（请在邮件标题注明“申报团体标准项目”），纸质材料邮寄至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西路3号楼国轻大厦626。
（三）我部门审核汇总后，将按相关规定组织开展论证评估，符合要求的按程序开展立项工作。
（四）团体标准项目征集工作持续进行，本通知全年有效。
三、联系方式
联系方式：付裕武  010-64286119  15711352790（同微信）
聂  博  010-64286552  15910573457（同微信）
附表  1.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
2.团体标准项目计划汇总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质量标准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24日


附件1：
[bookmark: 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][bookmark: _Toc392838930][bookmark: _Toc392837584]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
	建议项目名称
(中文)
	
	建议项目名称
(英文)
	

	制定或修订
	□ 制定
	□ 修订
	被修订标准号
	

	采用程度
	□ IDT
	□ MOD
	□ NEQ
	采标号
	

	国际标准名称
（中文）
	
	国际标准名称
（英文）
	

	国标标准ICS分类号
	
	类别
	
	中国标准CCS分类号
	

	标准主要起草单位
	
	计划完成年限
	年

	目的﹑意义
或必要性
	把标准对象界定清楚，说明标准制定的目的、意义或必要性，重点说明该标准涉及的产业、技术以及标准化工作国内外情况。


	主要技术内容
和范围

	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与标准的适用范围。


	国内外情况
简要说明
	1. 与国外或国外相关标准的关系：该项目是否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，说明本项目如何考虑采标问题；
2.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：该项目是否有相关的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，说明本项目与这些标准之间的关系；
3. 与相关联知识产权的关系：国内外是否存在相关联知识产权，说明本项目是否涉及这些知识产权。


	主要起草单位
意见
	


（签字、盖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	牵头单位意见
	


（签字、盖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电话（手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

附件2：
[bookmark: 团体标准项目计划汇总表][bookmark: _Toc392838931][bookmark: _Toc392837585]团体标准项目计划汇总表
	序号
	标准项目名称
	标准
类别
	制定/
修订
	完成
年限
	代替标准
	采标情况
	主要起草单位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

注：1、标准类别分为：基础标准、方法标准、产品标准、管理标准、工程建设标准、节能综合利用标准、安全生产标准、其他；
2、修订项目，请在“代替标准”栏中注明修订团体标准的标准编号；
3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，请在“采标情况栏”填写采用标准编号及采标程度（IDT或MOD）；
4、完成年限只写到年份，如“2025”；
5、主要起草单位：按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中“标准主要起草单位”栏填写。


